
學生宿舍組寢操作說明 
2013-05-02 

發起組寢 
◆ 要申請組寢者請推派一人擔任「發起人」，按「發起組寢」按鈕並填寫組寢資料。 

◆ 留原寢：若發起人於暑宿有住宿，且第一階段分發到和暑宿相同宿舍，可選擇留原寢，如圖一所

示。 

◆ 不可留原寢：發起人於前學期無住宿或第一階段分發到非原寢之宿舍，原住宿宿舍關閉也不可留原寢，

如圖二所示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圖一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二 



加入組寢 
◆ 發起人「發起組寢」後，組寢名單中的其他同學，必須進入系統按「加入」按鈕以確認加入組寢，

未成功加入者將不進行組寢分發，如圖三所示。 

◆ 可按「檢視」按鈕查看是否已成功加入。 

◆ 未「加入」組寢者仍可按「發起組寢」按鈕以建立新的組寢名單。 

退出組寢 
◆ 已發起組寢者或已加入組寢者，可按「退出」按鈕來取消自己的確認狀態，如圖四所示。 

◆ 發起人一旦建立組寢名單，即不可修改名單。若要調整組寢名單，已確認者可逐一「退出組寢」，

然後重新「發起組寢」。 

 

 

圖三 

圖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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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視組寢狀態 
◆ 第一階段宿舍分發錄取的同學在組寢開放期間可「發起組寢」、「加入組寢」或「退出組寢」。在組

寢名單中的同學可按「檢視」按鈕來查看目前申請狀態，如圖五所示。 

◆ 「發起組寢」、「加入」的同學代表「已確認」。 

◆ 已確認的同學不可再被列入其他組寢名單。 

◆ 「退出」代表將「已確認」改為「未確認」。 

◆ 已確認的同學不能再「發起組寢」或「加入」其他組寢名單，但可進行「退出」。 

◆ 未確認的同學可「發起組寢」或「加入」其他組寢名單。 

組寢結束後，已確認人數大於或等於 2 人的名單皆視為有效的組寢。已確認者將由電腦進行組寢

分發，未確認者將不進行組寢分發 (重要！未按「加入」者視同沒有申請組寢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五 



注意事項(重要！)： 

1.研究生床位分發順序：留原寢之個人→留原寢之組寢→不指定原寢之組寢→其他 

2.大學生床位分發順序：留原寢之組寢→不指定原寢之組寢→留原寢之個人→其他 

3. 「留原寢之組寢」之分發以發起人之原寢為優先，若發起人原寢之剩餘床位少於

組寢人數則降為「不指定原寢之組寢」。 

4.若「留原寢之組寢」有二組以上指定同房間時，由組寢人數多者先排，組寢人數

相同時由電腦亂數決定。 

5.「留原寢之組寢」及「不指定原寢之組寢」皆依組寢人數多寡依序排床位，組寢

人數愈多，組寢愈有可能成功。 

6.「不指定原寢之組寢」分發時若所有剩餘房間之剩餘床位皆少於組寢人數，則該

組寢將無法成功，改以「留原寢之個人」來分發床位。 

7.未組寢者先以「留原寢之個人」之方式來安排床位。 

8.「留原寢之個人」以分發至原寢原床為原則；但若原寢之原床已先被排用，則安

排原寢之其他床位；若原寢已無床位，則由電腦安排其他寢室之剩餘床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